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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1/t20180126_2800514.html） 

 

附錄 

 

关于完善启运港退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

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完善启运港退税政策，扩大政策成效，结合前期政策实施情况，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从启运地口岸（以下称启运港）启运报关出口，由符合条件

的运输企业承运，从水路转关直航或经停指定口岸（以下称经停港），自离境地口岸（以下称

离境港）离境的集装箱货物，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对从经停港报关出口、由符合条件的运输企业途中加装的集装箱货物，符合前款规定的

运输方式、离境地点要求的，以经停港作为货物的启运港，也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二、政策适用范围 

（一）启运港。 

启运港为泸州市泸州港、重庆市果园港、宜昌市云池港、岳阳市城陵矶港、武汉市阳逻

港、九江市城西港、芜湖市朱家桥港、南京市龙潭港、张家港市永嘉港、南通市狼山港、苏州

市太仓港、连云港市连云港港、青岛市前湾港。 

（二）离境港。 

离境港为上海市外高桥港区、上海市洋山保税港区。 

（三）经停港。 

承运适用启运港退税政策货物的船舶，可经停南京市龙潭港、武汉市阳逻港、苏州市太

仓港加装货物，但不得经停除上述港口以外的其他港口或在上述港口卸载货物。 

从经停港加装的货物，需为已报关出口、经由上述第（二）项规定的离境港离境的集装

箱货物。 

（四）运输企业及运输工具。 

运输企业为在海关的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并且纳税信用级别为 B 级及

以上的航运企业。 

运输工具为配备导航定位、全程视频监控设备并且符合海关对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工

具要求的船舶。 

税务总局定期向海关总署传送纳税信用等级为 B 级及以上的企业名单。企业纳税信用等

级发生变化的，定期传送变化企业名单。海关总署根据上述纳税信用等级等信息确认符合条件

的运输企业和运输工具。 

（五）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的出口退（免）税分类管理类别为一类或二类，并且在海关的信用等级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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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 

海关总署定期向税务总局传送一般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名单。企业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

定期传送变化企业名单。税务总局根据上述名单等信息确认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 

三、主要流程 

（一）启运地海关依出口企业申请，对从启运港启运的符合条件的货物办理放行手续后，

生成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以经停港作为货物启运港的，经停地海关依出口企业申

请，对从经停港加装的符合条件的货物办理放行手续后，生成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 

（二）海关总署按日将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加启运港退税标识)通过电子口岸

传输给税务总局。 

（三）出口企业凭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及相关材料到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申

请办理退税。出口企业首次申请办理退税前，应向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进行启运港退税备

案。 

（四）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根据企业出口退（免）税分类管理类别信息、税务总

局清分的企业海关信用等级信息和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信息，为出口企业办理退税。出口企

业在申请退税时，上述信息显示其不符合启运港退税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税务总局清分

的结关核销的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办理退税。 

（五）启运港启运以及经停港加装的出口货物自离境港实际离境后，海关总署按日将正

常结关核销的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传送给税务总局，税务总局按日将已退税的报

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反馈海关总署。 

（六）货物如未运抵离境港不再出口，启运地或经停地海关应撤销出口货物报关单，并

由海关总署向税务总局提供相关电子数据。上述不再出口货物如已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出口企

业应补缴税款，并向启运地或经停地海关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货物已补税证明。 

对已办理出口退税手续但自启运日起超过 2 个月仍未办理结关核销手续的货物，除因不

可抗力或属于上述第（六）项情形且出口企业已补缴税款外，视为未实际出口，税务机关应追

缴已退税款，不再适用启运港退税政策。 

（七）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根据税务总局清分的正常结关核销的报关单数据，核

销或调整已退税额。 

四、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可在本通知的基础上制定启运港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 

五、各地海关和国税部门应加强沟通，建立联系配合机制，互通企业守法诚信信息和货

物异常出运情况。财政、海关和国税部门要密切跟踪启运港退税政策运行情况，对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上报财政部(税政司)、海关总署(监管司)和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启运港退税政

策试点范围的通知》（财税〔2014〕53 号）同时废止。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对启运出口货物报

关单电子信息（加启运港退税标识）、正常结关核销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以及已

退税的报关单数据（加启运港退税标识）实现按日电子化传输前，启运港出口退税仍按现行纸

质报关单签发流程办理。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18 年 1 月 8 日 


